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
學生至「藝文機構實習」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	年	月	日
	資 料
	姓名
	
	學號
	
	手機
	

	



實習資料
	預計申請實習類型
	☐暑期(7-8月)  ☐學年(9月~隔年6月底) ☐第1學期(9月~隔年1月底) ☐第2學期(2月-6月底)

	
	實習期間
	從	年	月	日，到	年	月	日，預估共計	小時

	
	實習機構
	
	統一
編號
	

	
	實習
單位
	
	實習
地址
	

	
	機構
聯絡人
	
	職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
	
	實習工作內容
	＊須另附實習計畫書


	
	實習甄
選方式
	· 書面審查         ☐筆試測驗        ☐面試       ☐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實習福利
	· 薪資：無      ☐薪資：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時薪/月薪)  ☐獎助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· 保險：               (勞保/健保/提撥勞保/團保/其他)   ☐其他福利，請說明：	              
· 公司提供住宿	☐免費	☐付費	(實習者需負擔	元/月）
· 公司提供交通接駁	☐免費	  ☐付費 (實習者需負擔	元/月）

	輔導訪視規劃
	※輔導方式：
☐審閱實習學生實習報告 ☐實地訪視 ☐電話聯繫 ☐視訊聯繫 ☐網路社群軟體聯繫☐電子郵件聯繫
☐其他，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簽章
	申請人簽章
	導師 / 實習老師
	系主任／所長簽章

	
	
	
	

	
審查
	初審（學務處承辦人）
	複審（學務處主管）

	
	
	

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
學生至「藝文機構實習」實習計劃書

	資 料
	姓名
	
	學號
	
	手機
	

	實
習
資
料
	實習機構
	
	實習
單位
	

	
	實習
主題
	＊研究計畫名稱


	
	實習/
研究動機
	

	
	實習
工作
項目
	

	
	預期
成果
	



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外實習意願確認切結書
本人          (學號:        )參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____學年度           課程之實習單位甄選面試，已獲知             公司同意錄取。
本人確認以下事項（請勾選）：
☐本人放棄此次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實習機會。
☐本人同意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至            公司進行暑期/學期/學年實習。
(1) 為保障學校、學生及實習單位之名譽及實習權益，本人同意放棄其他實習機構之面試/實習機會，且不允許確認後再因個人生涯規劃或選課因素臨時拒絕實習。
(2) 本人同意依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實習課程修習規定，以及實習公司之相關規定辦理後續報到、實習工作、成績評定等相關事宜。
(3) 本人同意適切地安排個人課程，無延畢之可能，以利後續實習或工作安排。
(4) 截至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結束，本人「尚未」修習的課程學分：必修課程尚餘      學分；選修課程尚餘      學分。
(5) 校外實習係正式課程，於實習期間需配合不得申請辦理提前入伍事宜。若因未實習期滿而影響實習課程成績考評，造成無法取得該課程學分、個人學期成績不及格，由個人自行承擔。
(6) 倘若因個人學習態度不佳等因素，無法完成預定之實習時程，由實習機構及學校共同決定實習中止或繼續。若中止實習，學生之實習成果不計入修課成績；若因此造成個人學期成績不及格等結果，則由個人自行承擔。
(7) 倘若因個人適應不良等因素，無法完成預定之實習時程，實習生得提出實習中止或轉換實習單位之要求，學校得與實習機構共同決定實習中止或繼續。
此致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　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
立切結書人（簽名）：
學號：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